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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19和120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 

行政和预算的协调

联合检查组

维也纳国际中心联合国各组织的共同事务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法尔克•梅尔特克先生 

(德蒽志民主共和国）_

1. I 9 8 5年9月2 0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题为：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的协调”和 

“联合检查组”的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五委员会。

2. 1985年10月I日，第五委员会审议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 

于维也纳国际中心联合国各组织的共同事务的报告，包括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 

的一份决定草案。

3 .委员会审议该问题期间发表的评论和意见都反映在有关的简要记录内（A，

85-2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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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在该次会议上，委员会无异议决定赞同咨询委员会报告中建议的决定草案 

(A，40/684,附件）但作了修改，在决定草案中无论何处出现”统一会议事务” 

字样时，便在此后加上“和其他共同事务”。

第五委员会的建铋

5。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述决定草案：

维也纳国际中心联合国各组织统一

会议事务和其他共同事务

大会，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8日第决议第四节，并考虑到在 

维也纳设立统一会议事务和其他共同事务处的合宜性，决定：

⑻遭秘书长紧急恢复与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所作有关统一会议事务和其他 

共同事务的讨论，以期解决未决的歧见，及时在其第四十届会访后期时提 

出进一步报告；

(切重秘书长向工业发展组织的有关机构转达它的关切，即工发组织不要采取 

Ï会排除秘书长与执行主任就统一会铋事务和其他共同事务举行进一步讨 

论或损害这种讨论成果的行动。


